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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2023〕43号                       签发人：贾  辉  

办理结果：A
三门峡市教育局

关于对三门峡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64号

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王磊磊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大对民办教育支持力度”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三门峡市现有民办幼儿园295所，其中普惠性幼儿园183所，教职工6335人，在园幼儿49981人。截止2022年底，我市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100%，普惠性资源覆盖率达到85.6%，分别超过省定目标10个和5.6个百分比。

一、关于完善扶持政策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文件精神，按照“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大力扶持民办幼儿园发展，不断扩充学前教育资源，有效缓解入园难问题，积极推动全市民办学前教育规范有序发展，民办幼儿园在我市学前教育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是落实同等资助政策。民办学校学生与公办学校学生按规定同等享受助学贷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助政策。二是落实税费优惠等激励政策。民办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办的各类学校、幼儿园自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民办学校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执行与公办学校相同的价格政策。三是民办学校建设用地按科教用地管理。非营利性民办学校享受公办学校同等政策，按划拨等方式供应土地。营利性民办学校按国家相应的政策供给土地。四是实行分类收费政策。规范民办学校收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通过市场化改革试点，逐步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办学成本以及本地公办教育保障程度、民办学校发展情况等因素确定。营利性民办学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具体收费标准由民办学校自主确定。

二、关于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

为促进学前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引导和支持民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服务，制订了《三门峡市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管理办法》，认定普惠性幼儿园183所。建立普惠幼儿园奖补机制，明确普惠性民办园按照每生每年不低于200元的标准设立奖补资金，支持普惠幼儿园改善办园条件和提高保教质量，奖补资金优先用于教师“五险一金”、工资福利和培训支出。2020年以来，全市落实普惠奖补资金1351.13万元，惠及幼儿累计约6.7万余人。完善幼儿园资助政策，对普惠性幼儿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以及非普惠性幼儿园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园幼儿应助尽助。

三、关于加大对民办幼儿园师资培训力度，稳定教师队伍

一是重视民办教育教师在职培训，要求学校拨出专款，组织校本培训，实施名师工程，培养品牌教师，举行各种观摩活动，提高管理和教学水平。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国培、省培、市培等形式对校（园）长、教师、保育员进行培训，使民办学校教师们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队伍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二是定期开展民办幼儿园年度检查，把教师待遇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进行考核。督促各民办学校按规定与聘用的教师签定劳动合同，保证教师工资不低于三门峡市最低工资标准。督促各民办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为教职工办理“五险一金”，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减少教师流动。 三是推进幼儿园发展共同体建设。2021年以来，按照“1+X”模式在全市范围内组建幼儿园发展共同体，每个共同体至少有1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经过两年的建设，我市幼儿园发展共同体已覆盖全市所有幼儿园，基本形成了资源互通、教研同步、活动一体的共建、共发展工作机制，有力推动了幼儿园办学水平整体提高。尤其在促进民办园、乡镇公办园提高保育水平、改进园务管理、开阔教师视野、规范一日生活安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两年来，共开展帮扶活动608次，联合教研404次，专题培训327次，幼儿园教师交流活动达11821人次。

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3年7月10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职业与社会教育科 2816621   联系人：张军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3份），市政府办公室人大政协联络科（1份）
三门峡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7月10日印发
三门峡市教育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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